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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02月17日校長核定通過
第一條、為協助品行優良但經濟弱勢之學生減輕經濟負擔，以增進其課業學習，特設此助學金，鼓勵本系學生努力向學。

第二條、助學方式：依據發展基金募款收入與申請人數，由審查委員會決定名額與金額。
第三條、助學對象為本校建築系大學部與碩士學程在學學生。
第四條、申請人填具申請表和相關佐證資料，於第二學期開學後三週內，送交辦公室。
第五條、家境清寒或單親家庭者優先。
第六條、審查委員會由本系各學程召集人與系主任組成。

第七條、本助學金非屬提供勞務之報酬。

第八條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

